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盐储备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及依据】为规范和加强自治区食盐储备管理，积极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公共事件，进一步提高对食盐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确保全区食盐稳定供应和市场运行安全，依据《食盐专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6号），结合自治区食盐产销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储备原则】按照“政府主导、企业承储、滚动储备、财政补贴、统一调度、自负盈亏”原则建立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与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共同构成自治区食盐储备体系。

第三条【定义】本办法所称食盐储备包括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食盐储备，储备食盐应符合国家食用盐标准（GB/T54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用盐（GB2721）和国家食用盐碘含量（GB26878）要求的500克及500克以下小包装加碘精制食盐，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政府储备食盐须符合自治区碘浓度规定。

第四条【单位职责】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以下简称自治区工信厅）是自治区盐业主管机构，负责全区盐行业管理工作，牵头组织自治区政府储备食盐动用投放，协调食盐市场应急保障工作，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监督管理。

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作为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会同自治区工信厅、财政厅制定年度政府食盐储备计划，负责组织实施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落实动用命令和指令，监督检查储备数量、质量和安全。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负责食盐零售价格监测，确定食盐动用价格。
自治区财政厅保障自治区政府储备食盐保管及动用及组织、运输、投放等有关费用。

各有关地（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管理，对食盐储备数量、质量和安全实施监督检查，向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报告政府食盐储备等情况。
第五条【资金保障】自治区财政安排预算资金对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给予贷款贴息、管理费支持。企业社会责任储备食盐所需费用由企业自行承担。

第六条【适用范围】从事自治区食盐储备、监督检查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储备规模和资金管理
第七条【储备规模】自治区食盐储备年度计划为X万吨。储备数量如需调整，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会同自治区工信厅、财政厅提出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核批准。

第八条【资金用途】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所需贷款贴息和管理费等支出，应按照当期贷款利率和政府采购招投标结果，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同中标企业签订食盐储备协议，自治区财政厅根据食盐储备协议下达支持资金。贷款利息支出：指承储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渠道融资的利息支出。贷款利息按照承储企业计划内实际储存数量、贷款金额、银行一年期市场报价利率等因素计算确定。储备管理费用：指承储企业为完成自治区人民政府食盐储备任务发生的相关管理费。

第九条【费用拨付】储备费补贴按年度拨付，超支不补，节余自留，由承储企业向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申请，经自治区财政厅审核后分两次拨付承储企业。
第十条【资金管理原则】加强对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资金的管理，保证资金安全。承储企业应做到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挪用食盐储备资金。
第三章  政府食盐储备要求
第十一条【承储企业确定】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原则上应当按照政府采购规定确定，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每三年调整一次。由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与承储企业签订承储协议，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事项。如出现重大违约情形，将重新组织确定承储企业。
第十二条【承储企业条件】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一）具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许可证》《食盐定点批发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盐业经营企业；（二）达到《食盐批发企业管理质量等级及技术要求》（GB/T18770）A级及A级以上标准，国家标准作出调整的按新标准执行；（三）承储企业仓库设施权属为承储企业所有，不得作为抵押或担保设施，承储面积应符合自治区食盐储备仓储要求，符合食品存储环境及食品安全条件；（四）承储地点交通便利，便于调运、轮换；（五）企业资信状况良好；（六）在自治区食盐储备区域总体规划布局内。

第十三条【承储库点报备】承储企业需调整政府储备食盐仓储地点或仓储库房的，应当提前向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进行报备。

第十四条【管理情况报送】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承储企业应定期向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报送政府食盐储备和资金使用情况。

第四章  企业社会责任储备要求

 第十五条【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在疆经营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储备，按照企业上年度月平均销量或年度销售计划月平均量进行定点储存。企业社会责任储备应当建立储备、轮换、出库管理制度，储备数量应建立详细的库存记录。
第十六条【企业主体责任】承储企业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落实企业社会责任储备，保证储备食盐的数量、质量和安全，接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的管理。

第五章  储备管理
第十七条【轮换要求】按照先进后出、推陈出新原则，自治区政府储备食盐实行自主轮换，承储期内任一时点储备数量不低于100%，储备企业负责食盐的日常管理和调运轮换，对储备食盐的数量、质量和安全负责。

第十八条【存储要求】自治区政府储备食盐分区存储，悬挂标识牌，不得与日常经营食盐混合存储。企业应建立完善食盐储备管理制度，专人负责，做好贮存、出入库记录、管理台账等档案，确保账物相符。
第十九条【责任原则】因管理不善造成自治区政府储备食盐损失的，由承储企业承担损失，并及时补齐储备数量。

第六章 储备动用
第二十条【食盐动用】动用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由自治区工信厅会同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出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批；重大灾情疫情、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下，自治区人民政府可直接动用，并下达动用命令，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落实有关动用计划和指令，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做好配合。

第二十一条【动用条件】动用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的情形如下：（一）自治区内2个地（州、市）以上或乌鲁木齐市出现食盐市场价格异常波动，持续时间超过3天，并出现社会公众大量集中抢购、供需较大失衡等情况的；（二）发生重大灾害、疫情或者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造成食盐短缺的；（三）自治区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动用食盐储备的其他情况。

第二十二条【补充原则】动用自治区政府食盐储备后，承储企业应在3个月内补齐储备数量，确保储备食盐达到要求。

第七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三条【监管事项】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业和信息化厅依法依规对政府食盐储备企业进行日常监管，主要内容包括：（一）统计账、会计账与保管账等账实相符情况；（二）储备食盐的品质情况；（三）仓房、仓储和安全设施设备配置，防火、防爆、防汛、防风、防盗、防伤亡、防污染等情况；（四）储备食盐质量档案、出入库手续、轮换等情况；（五）其他有关情况。

第二十四条【法律责任】自治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对政府食盐储备企业在储备过程中发生的违规行为予以处理，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信厅、财政厅、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施行及废止】本办法自XX年XX月XX日起施行。



